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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贵州金恒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本委受理
周廷坤与你公司劳动报酬争议一案，现依照有关
法律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组成人
员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证据复印件、授权委托
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满30
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期限届满后15
日内。本案定于2024年6月25日上午9点在贵州省都
匀市综治中心110室仲裁庭开庭审理。

贵州省都匀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4)浙1081民催26号 申请人苏州鑫烁叉车有限
公司因遗失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台州分行出具的号
码为31300051 51529914、金额为100000元、出票
人为台州市天豪轴承有限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
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
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
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4)浙1081民催27号 申请人台州市立能建设有
限公司因遗失浙江温岭农村商业银行城北支行出
具的号码分别为40203375 25160180、40203375
25160181，金额分别为5000元、8000元，收款人均为
温岭市箬横镇人民政府投标保证金专户的银行本
票二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的
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
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
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
张庆平、易正中：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六安金安区支行与你方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4)皖1502民初2450号民事判决书、当事人
缴款通知书、诉讼费缴纳通知书、自动履行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于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民一庭提交上诉
状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魏永福：本院受理吉学燕与魏永福合同纠纷一案，
案号为(2023)黔0502民初19103号，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董学桂：本院受理陈伟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0523民初
188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各一份，上诉于安徽省马鞍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
皮自豪：本院受理原告七星关区起发食品批发
部与被告皮自豪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 )黔0502民初17333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宋娟：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合景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诉被告宋娟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黔0502民
初19326号民事判决书及自动履行义务告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
自动履行义务告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吴春娟：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合景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诉被告吴春娟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黔0502民初
19802号民事判决书及自动履行义务告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自
动履行义务告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刘学智、陈誉：本院受理原告陈潇翔、张梦欣诉被
告游玉洁、第三人刘学智、陈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黔
0502民初1901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李久香：本院受理原告王德和与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4)苏0831民初1081号民事
判决书，裁判结果：准予原告王德和与被告李久香
离婚。案件受理费24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840元，
由原告王德和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
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
龙周：本院受理原告王强与被告龙周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4 )浙0382民初1001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虹桥
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申请人杨绍福申请宣告杨绍金死亡
一案。经查，杨绍金于1990年5月21日因精神病发作
从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禹里乡水秀村1组家里
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
一年。希望杨绍金本人或者知其下落的有关利害
关系人与本院联系。公告期满，本院将依法判决。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谭林：本院受理原告唐远松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依法缺席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4)川1322民初296号判决书，判决如下：1.原
告唐远松与被告谭林于2020年7月4日签订的《建
筑材料租赁合同》于2024年3月22日解除；2.被告
谭林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原告唐远松租赁费25324元及资金占用利息(资
金占用利息计算方式：以2 5 3 2 4 元为基数，自
2024年3月22日起，按年利率3.4 5%计算至实际
清偿之日止)；3.被告谭林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唐远松设备耗材损失
21365元。案件受理费968元、公告费440元，由被
告谭林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事
审判第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也
可以向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
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营山县人民法院
安洪：本院受理原告乐清市永亮塑料制品厂诉
你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司公告
送达(2024)浙0382民初100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柳市人民法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
张鹏：本院受理三都县积诚移动脚手架经营部与
张鹏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4)黔2732民初
133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朱大昌：本院受理原告朱磊与被告朱大昌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502民初2483号民事判决书、缴纳案款通知书、交
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动履行通知书，自公告起30
日内来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
刘路君、胡祖霖与苏州金之风尚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尤海涛：本院受理安徽福瑞尔铝业科技有
限公司诉你等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为送
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15日，定于2023
年7月10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和县人民法院
安徽弘亿精密电子元件科技有限公司、安徽斯
迈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安徽斯迈尔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 0 2 3 ) 皖
0304执2546号，申请执行人现申请变更主体为
安徽新宜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变更执行申请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
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
15日，期满后将依法裁判。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安徽弘亿精密电子元件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同创
友谊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同创友谊科技有限公司
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21)皖0304执2125号，申
请执行人现申请变更主体为安徽新宜欣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变更执行申请书
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为公告期满后15日，期满后将依法裁判。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2022)皖0304执1504号 中科电力装备集团有限公
司、李文浩、朱国银、王丹、陈海华、马梦、唐晓龙、
安徽星展投资有限公司：申请人扬州森源电力科
技有限公司追加你们为被执行人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
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为公告期满后15日，期满后将依法裁判。

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
张旭：原告阜新国脉通信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黄
文跃、张继全、黄文昭、白玉书、等20名劳动者劳动
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辽09民
初2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浙0603破50号之二 2024年5月10日，绍兴正
大光明纺织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
绍兴正大光明纺织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
执行完毕，请求本院终结绍兴正大光明纺织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程序。本院认为，绍兴正大光明纺织
有限公司管理人根据《绍兴正大光明纺织有限公
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进行破产财产分配，并已执
行完毕，已符合终结破产清算程序的法律规定。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
规定，本院于2024年5月10日裁定终结绍兴正大光
明纺织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特此公告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提存公告

奉昌永：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已于2024年4月16
日将（2013）佛城法执字第2576号执行案项下的
执行款人民币1000元提存至我处。
吴佩丕等2 4人（详见“岭南公证处”微信公众
号）：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已于2024年4月16
日将（2021）佛城法执字第2709号执行案项下的
执行款人民币10921.42元提存至我处。
梁国华：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已于2024年4月16
日将（2011）佛城法执字第1867号执行案项下的执
行款人民币18000元提存至我处。
刘仕民：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已于2024年4月16
日将（2010）佛禅法执字第957号执行案项下的执
行款人民币1509.67元提存至我处。
佛山市禅城区业锋洗涤加工厂：佛山市禅城区
人民法院已于2024年4月16日将（2011）佛禅法
执 字 第 8 8 8 号 执 行 案 项 下 的 执 行 款 人 民 币
3538.58元提存至我处。
廖景成：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已于2024年4月
16日将（2014）佛城法执字第993号执行案项下
的执行款人民币2300元提存至我处。
江美力：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已于2024年4月
23日将（2011）佛禅法执字第207号执行案项下
的执行款人民币8295元提存至我处。
  请权利人携带身份证明、涉案证明材料及
时到本处办理领取手续。提存费用从提存款中
扣除。本处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文华北路
243号，联系电话：0757-83133911。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2024)豫0825民初307号 崔小军：本院受理原告朱
国文与被告崔小军追偿权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4)豫0825民
初30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被告崔小军应
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朱国文款54400
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四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60元，公告费300
元，由被告崔小军负担。崔小军应于本判决生效后
五日内将案件受理费1160元缴纳至温县人民法
院，逾期缴纳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采取银行
转账方式缴纳诉讼费的，应转账至河南省财政厅
非税收入财政专户(户名：河南省财政厅非税收
入财政专户。账号：419901010150009501。开户
行：中原银行郑州商务外环路支行)；转账时备注
交款人姓名和案号。转账后应及时向本院反馈；如
没有及时反馈，被移送强制执行所产生的执行费
用自负。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
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人民法院公告网上刊
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河南省温县人民法院
(2024)豫0825民初802号 刘世波：本院受理原告段
伟涛与被告刘世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
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4)豫
0825民初8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被告
刘世波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给付原告段伟涛
款5000元及利息(按照年利率3.45%计算，自2024年2
月5日起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段
伟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
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50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刘世波负担。刘世
波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将案件受理费50元
缴纳至温县人民法院，逾期缴纳的，本院将依法
强制执行。采取银行转账方式缴纳诉讼费的，应
转账至河南省财政厅非税收入财政专户(户名：
河 南 省 财 政 厅 非 税 收 入 财 政 专 户 。账 号 ：
419901010150009501。开户行：中原银行郑州商务外
环路支行)；转账时备注交款人姓名和案号。转账
后应及时向本院反馈；如没有及时反馈，被移送强
制执行所产生的执行费用自负。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
采用在人民法院公告网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
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特此公告

河南省温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通升辉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江
苏海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甸支行的银
行承兑汇票两张(分别为于2013年1月25日办理的
申请人为南通升辉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为
山西中招招标代理有限公司、金额为10000元、凭
证号码为91000041/31521818；于2013年3月8日办
理的申请人为南通升辉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收
款人为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研究院、金
额为10000元、凭证号码为91000041/31522533)，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的规
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
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南通升辉机械有限公司因遗失江苏海
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甸支行的银行承
兑汇票七张(分别为于2011年12月26日办理的申请
人为南通升辉机械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宁夏天鹰
电力物资有限公司、金额为10000元、凭证号码为
91000041/31521309；于2009年4月16日办理的申请人
为南通升辉机械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天瑞集团汝
州水泥有限公司、金额为30000元、凭证号码为
20677960；于2010年5月11日办理的申请人为南通升
辉机械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青海诚鑫招标有限公
司、金额为20000元、凭证号码为20743586；于2008年
3月5日办理的申请人为南通升辉机械有限公司、
收款人为天瑞集团光山水泥有限公司、金额为
10000元，凭证号码为12500702；于2008年4月21日办
理的申请人为南通升辉机械有限公司、收款人为
湖南韶峰建材有限责任公司、金额为50000元、凭
证号码为12500843；于2008年3月5日办理的申请人
为南通升辉机械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天瑞集团光
山水泥有限公司、金额为10000元、凭证号码为
12500700；于2008年3月5日办理的申请人为南通升
辉机械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天瑞集团光山水泥有
限公司、金额为10000元，凭证号码为12500701)，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的规定，现予
公告。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
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省海安市人民法院
江苏金台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东台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被告江苏金台投资有限公
司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赵翠清：本院受理原告吕存林与被告赵翠清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苏0981民初66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为：
被告赵翠清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原告吕存林归还借款本金17000元及
利息(以本金17000元为基数，自2023年11月6日
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年利率 3.45%计算)。自
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盐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邵建威、南京后十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陈春娟与被告邵建威、南京后十年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你们无法联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苏0981民初
6464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令：一、被告南京
后十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日内向原告陈春娟返还装修款75000元及逾期利
息(以 75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1年期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自
2024年1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被告
邵建威对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给付责
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38元，由被告南京后十年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邵建威负担。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盐城市中级
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
行政处罚决定单位：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被处
罚人：徐延岩，女性，1982年3月16日出生，居民身份
证号码：411381198203166720，户籍所在地：河南省
南阳市邓州市柏林镇高村高洼2组，现住地：江苏
省常州市天宁区鹤园弄22-16号，无前科劣迹。现
查明：2024年01月24日22时许，徐延岩步行经过常
州市天宁区红梅南路与和平北路的交又口时，与
骑行电动自行车经过此处的被侵害人刘某某因通
行问题发生纠纷和争吵，后徐延岩因不满被侵害
人刘某某用手机拍摄现场视频，遂对被侵害人刘
某某进行殴打，后被公安机关抓获。以上事实有徐
延岩的陈述和申辩、被侵害人陈述、辨认笔录、视
听资料等证据证实。徐延岩的行为已经构成殴打
他人。公安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现决定对徐延岩
罚款伍佰元人民币。限被处罚人于收到本决定书
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江苏银行交纳罚款，逾期不
交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
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过本数。如不服本决
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常州
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六个月内依法
向天宁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
相关权利人：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因无法联系
你们，于2024年5月9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
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苏州市司法局关于执行款公证提存的实施办法
(试行)》的规定，将(2023)苏0509执76号《执行款
提存通知书》(李保敏、刘福强、牛强、丁志豪、杜
东洋诈骗罪一案)项下的执行款人民币49140元
提存我处。公证费、公告费等提存费用从提存款
中扣除。请相关权利人携带身份证明、涉案款项
证明材料等及时到本处办理领取手续。本处地
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苏州湾大厦8
楼，联系电话：0512-63988025。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公证处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苏州市吴江区
人民法院因无法联系到贵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执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苏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苏州市司法局关于执行款公证提存的实
施办法(试行)》的规定将(2021)苏0509执7698号《执
行款提存通知书》项下的执行款人民币172，876元
(需通法院确认抵押优先权)提存我处。公证费、公
告费等提存费用从提存款中扣除。请贵公司携带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代理
人身份证、涉案款项证明材料等及时到本处办理
领取手续。本处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
苏州湾大厦8楼，联系电话：0512-63988025。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公证处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苏州市吴江区
人民法院因无法联系到贵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执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苏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苏州市司法局关于执行款公证提存的实
施办法(试行)》的规定将(2021)苏0509执7422号《执
行款提存通知书》项下的执行款人民币245，601.00
元(需通法院确认抵押优先权)提存我处。公证费、
公告费等提存费用从提存款中扣除。请贵公司携
带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代
理人身份证、涉案款项证明材料等及时到本处办
理领取手续。本处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松陵
镇苏州湾大厦8楼，联系电话：0512-63988025。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公证处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苏州市吴江区
人民法院因无法联系到贵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执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苏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苏州市司法局关于执行款公证提存的实
施办法(试行)》的规定将(2022)苏0509执8373号《执
行款提存通知书》项下的执行款人民币合计171，
636.00元(需通法院确认本息明细)提存我处。公证
费、公告费等提存费用从提存款中扣除。请贵公司
携带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代理人身份证、涉案款项证明材料等及时到本处
办理领取手续。本处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松
陵镇苏州湾大厦8楼，联系电话：0512-63988025。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公证处
刘永胜(身份证号码15272219651021****)、鄂尔多
斯市嘉兴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本会受理的
申请人李文渊(以下简称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刘永
胜、鄂尔多斯市嘉兴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被申请人)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
为〔2015〕鄂仲字第0128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关于恢复审理(2015)鄂仲字0128号案的决
定》及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通知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2024年6月22日)，即视为送
达。本案定于公告送达期满后的第5日(2024年6
月27日14时40分在本会仲裁庭(鄂尔多斯市东
胜区鄂托克西街34号鄂尔多斯仲裁委员会7楼
712第三仲裁庭)不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决(联系人：娜木热，联系电话：0477-8379162)。

鄂尔多斯仲裁委员会
海南路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曾用名：海南莫尔兹
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邓奇奇、王树豪、
王郑、饶大俊、吴仁珂与你司劳动争议案(海美劳
人仲案字〔2024〕136号、137号、138号、139号、140号)
定于2024年7月1日9时开庭审理。因相关仲裁文书
无法送达你公司，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 本 委 ( 海 南 省 海 口 市 晋 江 横 街3 0 号 三 楼 ，
089865336290)领取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申请
书及证据材料副本等，逾期未领取视为送达。如不
按时出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王世雪：你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为被申请
人于2024年4月24日向本机关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
收悉。经审查，你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材料不齐全
等，本机关于4月28日向你邮寄发出《补正行政复
议申请通知书》(〔2024〕司复决138号)。因你提供
的收件地址不详、联系电话无法接通，上述法律
文书被退回。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请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机关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债权转让通知

胡桂兰、高淦钧：我对你们(2012)东灶初字第189
号判决书的债权现转让给李兆华，由你们直接
向李兆华履行判决义务；否则李兆华变更执行
主体后申请执行。此前多次书面通知无法联系，
特此公告通知。

通知人：陆汉江

道歉声明

  本人因法律意识淡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的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本人对此行为向
公众诚挚道歉。

道歉人：尹昆义
  本人因法律意识淡薄，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的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本人对此行为向
公众诚挚道歉。

道歉人：林荣华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马文德：本院受理何立林与马志学、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4)新2325民初

12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马志学、马文德于判决

生效之日起20日内向何立林返还借款本金42000

元，并承担利息66720元，合计108720元;2.马志学、马

文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20日内向何立林承担逾期

利息，具体利息的承担以借款本金10000元为基

数，自2023年12月26日起按照月利率12‰承担利息

至借款还清之日止;3.马志学、马文德于判决生效

之日起20日内向何立林承担逾期利息，具体利息

的承担以借款本金32000元为基数，自2023年12月

31日起按照月利率12‰承担利息至借款还清之日

止;4.驳回何立林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96

元，由何立林负担22元，马志学、马文德负担2474

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人民法院

陆俊含、薛维军：我院受理卢生玉与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3)新2325民

初467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陆俊含于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向卢生玉返还借款22350元;2.薛维军对第

一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驳回卢生玉其他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516元，由卢生玉负担157元，陆俊

含负担359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昌吉回族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人民法院

南充合家欢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

(2024)川1302民初4421号唐辅与你公司承揽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请：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

告装修合同；2.判令被告退还二期工程款31390元；

3.判令被告按装修合同承担违约金；4.诉讼费、公

告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

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

四川金蜜蜂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吴春生：本院受理

(2024)川1302民初4485号林春臣诉你承揽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1.依法判令二被告立即支付工

程款24606元；2.本案诉讼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由

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举证通知书、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于2024年7月10日14时在本院第六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

李福源：本院受理(2024)川1302民初4270号王恒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偿还

原告借款本金60000元，并从2022年7月14日起，以

60000元为基数，按14.8%向原告支付利息至本息清

偿时止。(暂计至2024年1月13日为3330元)；2.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举证通知书、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定于2024年7月15日9时30分在本

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

南充琪澧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4)川1302民

初3467号广东维度建筑装饰有限公司诉你装饰装

修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支付欠款

461519.7元及利息；(以461519.7为基数，按照银行同

期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起开始计至清偿之日止);2.

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

书、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定于2024年7月10日10时30分在本院第六审

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

冯准：本院受理黄洪平与你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判决书。判决：冯准于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黄洪平支付运输费7000元及

利息(利息计算标准：以7000元为基数，自2018年2

月12日起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00元，由冯准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

上诉于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

张华(公民身份号码510721196708159605)：本院受理

(2024)川0781民初2103号原告安徽和分期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缺席判决如下：1.

被告张华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安徽和分

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剩余购机款5629.21元；2.

被告张华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安徽和分

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支付滞纳金(滞纳金计算：

以5629 .21元为基数，自2017年7月25日起按年利

率4 .3 5%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

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张华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法院

赵双林(公民身份号码：510922199001261316)：原告

陈贵元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原告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偿

还借款本金8000元及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以

8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拆借中心公布的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标准，自2023年

11月1日起计算至款项完毕之日止，暂计至2024年2

月20日为85.10元；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因本

案产生的法律咨询服务费1500元；3.请求判令被告

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含诉讼费、公告费、保

全费)。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1日9时4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双河

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四川省江油市人民法院

李先海：本院受理原告上海耳序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诉请：1.判令被告向原告

偿还本金人民币6131元，利息、罚息78.22元(截2022

年5月10日)以及逾期利息(以6131元基数，年化24%

的利率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等费用，自2022年05

月11日起至债务全部清偿之日止；)(以上逾期利息

等费用暂计至2024年01月04日为2464.66元，总标

8673.88元)；2.因本案引起的诉讼费、保全费等由被

告承担。由于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4)川1321民初3378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定于2024年7月10日9点在本院第七审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

陈良银：原告刁连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举证

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

30分(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五河县人民法院

赵贵楠：本院受理门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冀1024民初173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廊坊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香河县人民法院

易文欣：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腾

冲市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

书、受理民事诉讼案件监督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开庭传票。原告诉请判令：1.被告偿还拖欠原告信

用卡本息、手续费、违约金等合计60868.76元(利息

计算至2024年1月15日);2.被告支付自2024年1月16

日起至信用卡欠款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期间按合同

约定计算的利息、滞纳金等各种费用;3.本案诉讼

费、保全费、执行费等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定于答辩期满后第3日(节假日顺延)8：30在本

院第六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谢贵东：本院受理上诉人腾冲世纪城休闲度假庄

园有限公司诉被上诉人谢贵东商品房预售合同纠

纷一案，你作为本案被上诉人，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上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应诉材

料，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

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白艳宾：本院受理江苏句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简转普裁定书和证

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

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韩飞：本院受理江苏句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简转普裁定书和证据

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二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吕显保：本院受理江苏句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简转普裁定

书和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二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

罗义文：本院受理江阴市长泾卓静针纺织厂与你

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 0 2 4 )苏02 8 1民初87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内来本院长泾法庭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无

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

李海平、李愿萍：本院受理云南华宁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 2 4 )云04 2 4民初

291号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

规定、合议庭成员通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

经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盘溪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云南省华宁县人民法院

周华：本院受理肖成刚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4 )黔2322民初73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庭办公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杨朝书：本院受理岑朝芬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

审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4 )黔2322民初424号案民事判决书等材料。

自公告之日起经3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黔西南

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

公公告告专专栏栏
遗失声明

陈明不慎遗失闽B52156货车道路运输证壹份，
证号为350302201050，现声明作废。
蒋晴 (性别：女，父亲：蒋龙，母亲：黄芳)出生于
2012年6月13日，编号M430192209出生医学证明
遗失，声明作废。
赵旭身份证遗失，证号：410901199203094039，自
见报之日起不承担被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
责任，特此声明。
王静遗失中国铁路北京局铁路职工工作证，编
号：2036241017611，声明作废。
王瑜婕 (性别：女，母亲：徐丽霞，父亲：王文禄)
出生于2018年3月26日，编号R350618069出生医
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宋懿轩 (性别：男，父亲：宋金梁，母亲：李维英)
出生于2012年8月16日，编号M431056223出生医
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许莞欣 (性别：女，父亲：许一丰，母亲：曹芬)出
生于2012年5月18日，编号L431081624出生医学
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秦哲熙 (性别：男，父亲：秦武，母亲：李欣)出生
于2011年10月5日，编号L430371944出生医学证
明遗失，声明作废。
胡丝琪 (性别：女，父亲：胡政，母亲：罗小苗)出
生于2012年8月29日，编号M430486415出生医学
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杨 毅 龙 遗 失 北 京 林 业 大 学 毕 业 证 书 ，编 号：
100225200506000828，声明作废
石家玮 (性别：男，父亲：石国庆，母亲：夏晴)出
生于2018年3月2日，编号R430438833出生医学
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周依婷 (性别：女，母亲：徐多，父亲：周雷)出生
于2016年1月7日，编号P430486175出生医学证
明遗失，声明作废。
张嘉桐 (性别：男，母亲：靳素芬，父亲：张阳)出
生于2013年3月21日，编号M140279023出生医学
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关春雷身份证遗失，证号：230105197702190315，
自见报之日起不承担被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
律责任，特此声明。
向晨曦 (性别：女，母亲：彭芳芳，父亲：向金云)
出生于2015年8月22日，证编号：P430213542，出
生医学证明遗失，声明作废。
谌彦邦 (性别：男，父亲：章来，母亲：谌欢)出生
于2011年12月3日，编号L430556224出生医学证
明遗失，声明作废。
本人晋军，于2024年5月14日由山东省德州市赴
山西省太原市出差乘坐D1640次动车途中不慎
遗 失 本 人 身 份 证 ， 身 份 证 号
513225197312240015，自遗失之日起不承担被人
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本人赵晓晨身份证，证件号为120102198501221728，
于2022年12月1日不慎丢失，此证签发日期为2015
年。本人声明，以上丢失的身份证自遗失当日
起，一切与该身份证相关的行为及由此造成的
法律责任或经济损失本人概不负责。
遗失天津市西城寝园骨灰存放处塔位手续一套，
权利人：陈巍，位置：圆满区YHG09，特此声明作废
上海指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不慎将中华人民共
和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遗失，经营许可
证编号：沪B2-20140117。特此声明作废
湖南中投国控科技有限公司自2024年5月21日
遗失名称变更前湖南省芭蕉湾电器有限公司公
章、财务章、法人章(陈晓容)，声明作废。
巴楚县鑫佳强五金建材店不慎遗失公章一枚，
编码：6531300016772，现声明作废。
湖南沃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800MABQN4M233)不慎遗失财务专用章一
枚，编码43080210019179，声明作废。
建瓯市徐墩镇力耕葛根专业合作社不慎遗失与徐
州中农薯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遂溪县杨柑陶红
农产品购销店签订的《合伙成立公司协议书》协议
编号CASS-ZJ-2307-01号、《一致行动协议书》
CASS-ZJ-2307-02号、《一致行动协议书》CASS-ZJ
-2307-03号共三份协议，遗失时徐州中农薯科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未签字盖章。声明作废。
郴州市恒邦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31002MABWLEGT82)不慎遗失公章一
枚，编码43100210023435，声明作废。
福泉市马场坪小铃铛幼儿园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52522702MJT121322F)不慎遗失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证书正本，声明作废。
福泉彭梁五金产品销售经营部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22702MACAN2Y48E)不慎遗失公章一
枚，编码5227023120735，声明作废。
耿马缘记食品经营部分店遗失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临沧孟定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7583000674501，账号：53050110075500000825，
登报作废。
贵州黔景秀生态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编号：5201029006886)，声明作废。
湖北水都消防工程有限公司金海湖新区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96MA6HR48Q5H)遗
失七星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12月16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辽宁实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 ，开户行：阜新银行沈阳和平支行 ，账号：
12003000005462，核准号：J2250002053403，声明
作废。
习 水 县 冲 锋 烤 鸡 店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520330MACFGQ422L)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兹有字样为“习水县青杠坡烈士陵园管理所”印
章遗失，声明作废。
福建智能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
编码：35011710034406，现声明作废。
贵 州 省 福 满 地 矿 业 有 限 公 司 发 票 章
5227023125819、财务章5227023125817、黄华的
法人章5227023125816、合同章5227023125818、
公章5227023125815遗失作废。
贵州三净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20623MA6DMHEF8M)不慎遗失公
章一枚，编码5222240005290，声明作废。
濮阳市黄河路恒达体育用品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410902MA413XPM0A)不慎遗失财务专用
章一枚，编码4109020022787，声明作废。
藤县星象建材经营部不慎遗失江宇阳的法人章
(编号：4 5 0 4 2 2 0 0 3 1 1 6 6 )、发票专用章(编号：
4504220031508)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赤 水 市 创 吧 冰 粉 店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520 3 8 1MA6JCMF22W)不慎遗失公章(编码
5 2 0 3 8 1 3 1 3 2 2 6 2 ) 、法 人 章 ( 李 元 衡 ，编 码
5203813132263)，声明作废。
天津津邦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和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人名章，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20222MA06R5PY0J，声明作废。
广州华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不
慎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法人人
名 章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20101MA829LJ6XC，声明作废。
天津市军电电气安装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
照正、副本和公章，注册号：1201012001778，声
明作废。
天津津晨钻井工程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财务专用
章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20222MA05KPXGX1，声明作废。
天津市北辰区国涛商贸中心不慎遗失食品经营
许 可 证 正 、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11200130075554，声明作废。
天津乐可多商贸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20110300747069Y，声明作废。
医合岐(天津)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财务专用
章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20116MA0702RQ3H，声明作废。
天津旺童商贸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财务专
用 章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20103MA07DBJL7W，声明作废。
北京仲联纵横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
和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经营许可证编号：
京B2-20232370，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聚智欣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5MA00D3GLXJ)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和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
用章、法人人名章，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北京欣合泰科技中心(有限合伙)(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MA020KUL6D)作废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中天杰思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6MA01C7T153)作废
合同专用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北京吉时佳焙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4MA04D2N386)作废
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中识芯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0859384091XN)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王
平、王全梅、亿芯(武汉)微电子有限公司，清算组负
责人：杜敏，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兴明达建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7MA7EXTPG1D)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
组成员：王亚清、王义仁，清算组负责人：王亚
清，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易盛达装饰装潢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7MA7E8QTU7B)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
算组成员：王亚清、王义仁，清算组负责人：王
亚清，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鸿达靓丽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10117MA7F6PXH3H)经股东会
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
成员：王亚清、王义仁、赵奉国，清算组负责人：
王亚清，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圆莱美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17MA7ERQ7569)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
员：王义仁、王亚清、苏佳睿，清算组负责人：王
亚清，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茂瑞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15MAC11MG58K)经股东决定，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
北京恒瑞星辰商贸有限公司，清算组负责人：卢
双星，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凯立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15MABYK3YP6D)经股东决定，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
北京恒瑞星辰商贸有限公司，清算组负责人：卢
双星，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瑞佰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19MAC15NKY55)经股东决定，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
北京恒瑞星辰商贸有限公司，清算组负责人：卢
双星，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捷东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15MAC1BDWE35)经股东决定，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
北京恒瑞星辰商贸有限公司，清算组负责人：卢
双星，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北京盈复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15MABYK1X18Q)经股东决定，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
北京恒瑞星辰商贸有限公司，清算组负责人：卢
双星，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左旭东债权转让公告通知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13日
作出(2020)苏0281破申6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受理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指定管理人。
  根据国家法律规定，经《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专项审计报告》认定的海润光伏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应收75家债权已经依法转让给
左旭东，与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一并转让。
  请各债务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现债权人
左旭东履行全部还款义务。
  注：(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
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等情况，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
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左旭东 联系电话：15321117866
2024年5月23日

南京盛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与左旭东债权转让公告通知

南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
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8日作出(2021)苏0192破4号
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南京盛海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管理人。
  根据国家法律规定，经《南京盛海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专项审计报告》认定的南京盛海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对南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应
收账款人民币1945649.32元债权已经依法转让给
左旭东，与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一并转让。
  请贵公司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现债权人
左旭东履行全部还款义务。
  注：(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等情况，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
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南京盛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盛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

左旭东 联系电话：15321117866
2024年5月23日

沈阳绿丰食品有限公司
与左旭东债权转让公告通知

  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
24日作出(2018 )辽0114破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沈阳绿丰食品有限公司破产，并指定管理人。
  根据国家法律规定，经2021年6月30日《沈阳
绿丰食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专项审计报告》认定
的沈阳绿丰食品有限公司应收债权已经依法转让
给左旭东，与债权相关的其他权利一并转让。
  请各债务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现债权人
左旭东履行全部还款义务。
  注：(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等情况，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
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沈阳绿丰食品有限公司
沈阳绿丰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
左旭东 联系电话：15321117866

2024年5月23日


